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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檢討學生資助政策

 

馮檢基議員、李卓人議員及梁耀忠議員於 2009年 12月 22
日與葵涌邨基層關注組 (下稱 "申訴團體 ")的代表會晤。申訴團體就

上述標題事宜向議員提出意見及就有關的個案向議員尋求協助。  
 
2. 議員指示申訴部跟進申訴團體所提交的個案，並將申訴團

體的意見轉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以考慮就有關的政策事宜

作出跟進。  
 
3. 隨文附上申訴團體的意見書及政府當局的回應，以供參

閱。  
 
 

高級議會秘書 (申訴 )3 
 
 
 
 

(陳向紅女士 ) 
 
連附件  
memo_r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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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當值議員  

就要求檢討學生資助政策  
與葵涌邨基層關注組舉行會議  

 
 

申訴團體的意見  

 
葵涌邨基層關注組 (下稱 "申訴團體 ")於 2009年 12月 22日

與馮檢基議員、李卓人議員及梁耀忠議員會晤時表示，現時的學

校書簿津貼計劃未能解決基層家庭的教育開支問題。申訴團體指

出，近年的課本價格上漲，加上教育的多元化及電腦化，基層家

庭為應付其子女的電腦學習、輔助教材、興趣班及學校雜費等支

出，生活更是百上加斤，甚至無法應付。  
 
2. 申訴團體並指出，政府當局未有在這十年期間檢討學校

書簿津貼計劃，有關計劃已不合時宜，故建議當局應全面檢討有

關計劃所涵蓋的項目，將書簿以外的教材費 (包括電腦開支、上網

費及興趣班等費用 )一併納入資助範圍，以紓緩基層家庭的負擔。  
 
3. 申訴團體的意見書載於附錄。  
 
 
政府當局的回應  
 
4. 秘書處已就申訴團體的訴求致函要求政府當局作出回

應，現將有關的回覆載述如下。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2. 教育局表示，政府的學生資助政策是確保學生不會因經

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現時，學生資助辦事處轄下適用於中、

小學生的資助計劃除了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外，亦包括 "學生車船

津貼計劃 "和 "考試費減免計劃 "。三項計劃均須經家庭入息審查，

向真正經濟有困難的家庭的學生提供資助。  
 

3. 學生資助辦事處轄下的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旨在向就

讀於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學校和直接資助計劃下的本地私立學

校，而家庭經濟上有需要的小一至中七學生提供全額或半額資

助，以支付必須的書簿費用及雜項就學開支。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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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的津貼額包含兩部份的現金津貼

額，分別為課本項目津貼和定額津貼。課本項目津貼是供學生購

買必須課本的。政府會按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授權，在每個新學年

開始前參照各級課本的平均價格修訂課本項目津貼額。由於課本

項目津貼額是按每學年各級購買課本的平均實際購書費來釐定

的，因此該學年課本價格上漲的因素已充分反映在該學年的課本

項目津貼額內。  
 

5. 至於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下的定額津貼，則用以支付各

項就學開支，並會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每學年調整一次。

2008/09學年，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下發放的津貼總額超過 4億
7,000萬元，約 30萬名學生受惠，獲得全額津貼的學生約佔受惠學

生人數 27%。 2009-2010學年，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下各級課本項

目津貼額和定額津貼額如下  －  
 

 
級別  

2009／ 10學年  
(每名學生按年可得最高款額 ) 

(元 ) 
 課本項目津貼 定額津貼 整體津貼額

小一至小六  2,032 402 2,434 

中一至中三  2,276 402 2,678 

中四／高中一 2,454 402 2,856 

中五  1,276 402 1,678 

中六  1,592 402 1,994 
中七  464 402 866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及考試費減免計劃  
 
6. 教育局表示，除了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外，在中、小學

校或認可院校修讀全日制小學至學士學位課程的合資格學生，如

其居住地點與學校的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其需要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上學，皆可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領車船津貼。另外，學

生資助辦事處亦設有 "考試費減免計劃 "，資助中五和中七學生 (不
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受助學童 )繳付香港中學會考

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考試費。合資格獲全額津貼的學生，均可

獲減免全部考試費。2008-2009學年，"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發放約 3
億 3,800萬元津貼，受惠約 237 000名學生，獲得全額津貼的學生佔

受惠學生人數約 30%； "考試費減免計劃 "則發放約 1,500萬元津

貼，受惠約 11 400名學生，全部獲全額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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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價格及補充學習材料  
 
7. 就申訴團體不滿近年的教科書及輔助教材價格上漲一

事，教育局表示，該局每年均提醒學校須小心篩選連同課本一起

出售的作業，及呼籲學校不要濫用補充作業，以免學生因要花費

大量時間完成這些本質上較偏重操練的習作，而失去參與其他更

有意義的學習活動的機會，並加重家長的經濟負擔。由於這些補

充練習未經教育局評審，內容沒有質素保證，教育局不贊同向學

生提供資助以購買補充學習材料。家長如對學校選用的學習材

料，包括要求學生須購買的補充練習，及學校售賣課本的安排有

意見，可向學校校長或家長及教師會反映，要求學校作出檢視。  
 

8. 教育局在不干預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下，已採取了多項

措施致力降低課本的成本，以平抑書價及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例如，在現行的機制下，教育局只接受已列入《適用書目表》超

過三年的課本 (社會教育、經濟與公共事務及政府與公共事務科除

外 )的改版申請；如要改版，出版商必須向教育局課本委員會申請，

通過評審才可改版。倘若出版商的改版理由不充分，則不會獲批

准改版。  
 

9. 政府去年 10月成立了 "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 "專責

小組，就未來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的發展向教育局局長提出建

議。專責小組已於 2009年 10月向教育局局長提交報告和建議。就

降低課本價格方面，專責小組建議由下學年起將課本、教材及學

材分拆定價，以 "用者自付 "原則，讓教師及家長購買各自所需的材

料，減輕家長負擔。專責小組又建議，由下學年起將課本 "三年不

改版 "的規則修訂為 "五年不改版 "。將課本不改版延長至五年將有

利課本價格穩定。至於推動電子學習方面，專責小組建議由本學

年開始，投放額外資源加快發展小學及初中的 "課程為本學與教資

源庫 "；於下學年開始在部份中、小學推行為期三年的 "推行電子學

習 "試驗計劃；並於下學年向所有中、小學發放一次過的撥款，以

供其在未來三年購買電子學習資源等。這些建議相信長遠能創造

課本價格下調的空間。  
 
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10. 教育局表示，政府當局認同使用資訊科技 (包括使用電

腦及上網 )有助學生學習。在學校層面，教育局每年均向全港公營

學校發放經常津貼，使它們能在課餘時開放學校電腦室及設施，

供學生使用。教育局亦於 2008-2009及 2009-2010學年聯同環保署推

行 "電腦循環再用計劃 "，受惠學生會獲得一部循環再用電腦及一年

免費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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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政長官在 2009-2010的施政報告指出，為減少數碼鴻

溝造成學習質素差異，財政司司長會領導有關政策局研究，善用

民、商、官協作，為有需要學生提供更方便合宜的互聯網學習機

會。  
 
學校舉辦的課外活動  
 
12. 教育局表示，政府當局鼓勵學校靈活善用現有撥款 (例
如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校內及校外的設施和社區各種資源，以發

展各類型的學習活動 (如全方位學習活動、課外活動等 )。政府當局

建議學校善用現有資助計劃如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金 "及 "校
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等，去幫助有經濟困難的學生參與學習活

動。  
 
13. 教育局於 2002年起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成立 "香
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資助經濟有需要的學生參與全方位學

習活動。"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資助學生參與境內及境外由

學校舉辦或學校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包括課外活動 )，資助的項

目包括交通費、活動費、入場費、物料費等。 2002年至 2007年平

均每年約有 10萬名合資格學生受惠；自 2007年開始，資助擴展至

中小學各級學生，受惠學生人數倍增至約 20萬。  
 
14. 為配合政府的扶貧政策，由 2005-2006財政年度起，政

府當局每年已預留 7,500萬元經常撥款，推行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 "。該計劃包括校本津貼及區本計劃津貼兩個主要部份。所有

表示有意籌辦課後計劃的公營中小學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均可

申請校本津貼。學校安排的課外活動，如符合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 "的資助原則，學校均可考慮以校本津貼資助／補足有經濟

困難的學生參與該些活動。為有效共享社區資源及鼓勵推行有意

義的計劃，政府當局會為區本計劃提供資助。政府當局每年均邀

請有意參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申請撥款籌辦區本或地區性的課

後計劃；學校也可協同非政府機構申請撥款。  
 
15. 教育局告知，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及 "香港賽馬

會全方位學習基金 "的主要資助對象均為領取綜援或學生資助計

劃全額津貼的小一至中七學生。"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基本

上讓學校自訂審批條件；"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容許學校可以

酌情將不超過 10%的名額，給予其他清貧但沒有領取綜援或學生資

助的學生。  
 
16. 學校安排的課外活動，大部份都在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

學習基金 "及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的範圍內；有經濟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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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從上述兩項計劃獲得資助參與課外活動。  
 
學校雜費  
 
17. 就學校的雜費方面，教育局已向學校發出清晰指引，除

獲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外，小一至中三各級均不得收取堂費，

中四至中七各級可收取的堂費則設有上限。除堂費外，教育局亦

有訂定其他經核准費用項目的上限，例如註冊費、補領學生證費

用等。如學校收取的堂費和其他費用超出教育局的核准限額，一

律須經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  
 
一次性紓緩措施  
 
18. 教育局表示，在現行資助計劃外，政府在 2008-2009及
2009/10學年先後推出一項一筆過 1,000元現金津貼的紓緩措施，每

年向每名符合資格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的須經入息審查資助

的幼稚園、中小學及大專學生及符合資格領取綜援計劃下與就學

有關的定額津貼的幼稚園至中學學生，提供一筆過 1,000元的津

貼，以紓緩家長應付新學年開支的壓力，讓他們可靈活使用所獲

津貼，用以支付教育相關的開支。在 2008-2009學年，政府就有關

措施已發放近 5億 2,000萬元的津貼，近 52萬名學生受惠。  
 
19. 教育局指出，政府近年不斷投放大量資源推行不同措施

改善中小學教育，包括推行小班教學、12年免費中小學教育和 334
新學制等。在考慮是否應增加學生資助時，政府當局須考慮所涉

及的資源和各項政策措施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推行的優次等因

素。  
 
 
議員的意見  
 
20. 就申訴團體表示基層家庭難以應付其子女的教育開支

一事，議員深表關注。議員尤其關注學生在使用資訊科技 (包括使

用電腦及上網 )的費用。議員認為透過互聯網學習現已成為中小學

教育不可缺少的環節，當局有必要檢討現時學生資助的政策，並

在檢討有關政策時，考慮將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費用，納入資助

範圍，以減輕基層家庭的經濟負擔。  
 
 
 
立法會秘書處  
申訴部     
2009年 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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